行政诉讼二审代理意见
案号：【二审案号待补】
【批注】二审案号未在现有本地材料中找到。正式提交前应以二审立案通知、传票或法院系统信息补齐。
审判长、审判员：
受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敏、熊玲翠委托，代理人就黄敏、熊玲翠诉长沙市开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围绕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5）湘8601行初1509号行政判决的上诉争议，结合开府复决字〔2024〕27号、开府复决字〔2024〕192号、开府复决字〔2024〕399号行政复议决定及全案材料，发表如下二审代理意见。
【批注】需核对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称谓和授权手续。若二审法院文书称“上诉人”，建议改为“受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敏、熊玲翠委托”或按授权委托书统一。
本案不能被孤立理解为2025年4月22日一份《回复》是否存在程序瑕疵的问题。自2023年11月上诉人投诉以来，开福区人民政府已先后三次通过行政复议决定对被上诉人履职行为进行纠偏：第一次确认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履职；第二次撤销被上诉人的回复并要求重新回复；第三次进一步否定被上诉人“普通装修、无需特种资质”的判断，明确案涉C级危房墙体裂缝维修加固属于结构补强，需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并责令被上诉人30日内重新作出调查回复。
在此背景下，被上诉人于2025年4月22日作出的《回复》仍未对违法建设是否成立、结构补强资质问题如何处理、鉴定报告问题如何处理等核心事项作出明确、具体、实质性的调查处理结论。一审判决虽确认该《回复》违法，却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判令被上诉人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导致三份生效行政复议决定所确认和责令的履职义务仍未落地。代理人认为，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应予撤销，二审应改判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调查处理并书面告知职责。
一、三份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形成连续、清晰的履职义务链条，被上诉人并非仅存在一次程序瑕疵
第一，开府复决字〔2024〕27号行政复议决定已经确认被上诉人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问题，并责令其在30日内履职。
根据27号行政复议决定，上诉人就湖南湘力检测有限公司出具虚假鉴定报告行为以及砚瓦池横街42号房屋违法建设事项向被上诉人投诉。复议机关认为，针对湖南湘力检测有限公司出具虚假鉴定报告的投诉事项，被上诉人虽于2024年2月5日回复称已要求该公司整改，但未提供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构成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该决定主文确认被上诉人对“湖南湘力检测有限公司出具虚假鉴定报告行为”投诉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被上诉人对黄敏投诉的“开福区砚瓦池横街42号房屋违法建设行为”事项在30日内履行法定职责。
【批注】27号决定为扫描件，关键内容已通过页面图像读取。正式提交时应对照原件逐字核对，最好补页码或证据编号。
这说明，早在2024年3月，复议机关已经明确指出被上诉人不能仅以空泛回复证明其已经履职，并已经以复议决定形式要求其对砚瓦池横街42号房屋违法建设事项实际履职。
第二，开府复决字〔2024〕192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被上诉人2024年5月22日回复，进一步要求其全面调查核实并重新回复。
被上诉人在27号复议决定后作出2024年5月22日回复，但复议机关在192号决定中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对砚瓦池横街42号维修加固施工涉嫌违法的调查情况回复》事实认定不清。复议机关特别指出，如湖南旭汇建筑劳务公司案涉施工仅为普通装饰装修，被上诉人应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进行详细解释，包括为什么经湖南旭汇建筑劳务公司维修后房屋由危房等级C级变成B级的缘由；同时，申请人就旭汇公司违法建设行为和湘力公司出具虚假鉴定报告行为两个方面进行投诉，被上诉人应对两个方面行为予以全面调查核实，切实维护房屋质量安全，回应申请人关切。
【批注】192号决定为扫描件，关键内容已通过页面图像读取。正式提交前建议标注该段在复议决定第10页附近，或人工复核全文后再提交。
该决定最终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开福区砚瓦池横街42号房屋进行违法建设行为的回复》，并责令被上诉人对申请人投诉开福区砚瓦池横街42号房屋违法建设行为事项在60日内重新作出回复。
这说明，复议机关第二次纠偏并非只要求被上诉人补一个形式性文书，而是明确要求其对旭汇公司施工、湘力公司鉴定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调查核实。
第三，开府复决字〔2024〕399号行政复议决定最终否定“普通装修论”，明确案涉工程属于结构补强并需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被上诉人又于2024年10月28日作出回复，继续认为砚瓦池横街42号装修施工不涉及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为普通住宅装修，因此无需委托具有特种工程结构补强资质的企业承担。399号行政复议决定明确将争议焦点归纳为：对C级危房墙体裂缝维修加固，是属于普通装修工程还是属于结构补强工程；对C级危房墙体开裂维修加固工程，是否应由具备资质的企业承接。
399号行政复议决定进一步认定：案涉房屋鉴定为C级的主要原因在于房屋存在墙体开裂；墙体属于房屋主承重的载体，对墙体裂缝的维修加固系对房屋主承重结构的补强，显然不属于普通装修工程；案涉房屋应系结构补强工程，需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被上诉人在2024年10月28日回复中认为案涉施工为普通住宅装修、无需委托具有特种工程结构补强资质企业承担，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批注】399号决定为OCR文本，提取质量较好但仍有少量错字。正式提交前应以PDF原文核对“墙体属于房屋主承重的载体”“显然不属于普通装修工程”“需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等关键句。
据此，39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被上诉人2024年10月28日回复，并责令被上诉人对砚瓦池横街42号违法建设事项在30日内重新作出调查回复。
三份行政复议决定层层递进，已经把被上诉人的履职义务、事实认定错误和重新调查回复义务逐步锁定。被上诉人后续不能再以一份内容空洞的程序性《回复》，替代对三份复议决定所确定事项的实质履行。
二、2025年4月22日《回复》没有落实399号复议决定确定的调查回复义务，不构成实质履职
399号复议决定已经明确否定“普通装修论”，并责令被上诉人对砚瓦池横街42号违法建设事项在30日内重新作出调查回复。该“重新作出调查回复”的实质要求，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应当围绕复议决定已经明确的结构补强属性，重新判断案涉施工是否属于违法建设或违法施工；
二是应当围绕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要求，调查施工主体是否具备相应资质，以及无资质施工的法律后果；
三是应当对上诉人持续投诉的湖南湘力检测有限公司鉴定问题、旭汇公司施工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核实；
四是应当形成明确、具体、可接受司法审查的处理结论，并依法送达上诉人。
然而，一审查明及上诉材料反映，被上诉人2025年4月22日《回复》的主要内容只是称已将投诉反映的相关情况移送至区城管局，待区城管局处置并回复后再向上诉人回复。该《回复》没有对399号复议决定已经锁定的核心问题作出回答：没有说明案涉工程是否属于结构补强工程，没有说明施工主体资质问题如何处理，没有说明违法建设事项是否成立，没有说明是否启动查处程序，也没有说明湘力检测报告问题如何处理。
【批注】本段仍依赖一审判决/上诉状对4月22日《回复》的摘录。正式提交前应补齐并核对2025年4月22日《回复》全文。
因此，该《回复》只是一个程序性告知，并非399号复议决定要求的“重新调查回复”。如果这种《回复》也被认定为已经履职，那么27号、192号、399号三份行政复议决定对被上诉人的纠偏和约束将被实质架空。
三、2025年4月22日《回复》所称“已移送”与2025年6月16日才形成《案件移送函》的事实不一致，进一步说明被上诉人并未完成履职
本案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矛盾：2025年4月22日《回复》称已将相关情况移送区城管局，但被上诉人提交的一审证据《案件移送函》（开住建移字〔2025〕9号）显示，实际移送时间为2025年6月16日，即在4月22日《回复》作出近两个月之后。
【批注】需核对2025年6月16日《案件移送函》全文及一审证据页码。若存在其他提前移送材料，本段应调整。
该事实至少说明两点。
第一，2025年4月22日《回复》作出时，被上诉人所称“已移送”的事项并未实际完成。该《回复》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依399号复议决定履行了调查处理和移送职责。
第二，即便2025年6月16日确有移送行为，该移送也发生在399号复议决定责令30日内重新调查回复的期限届满之后数月。迟延移送不能倒推4月22日《回复》合法，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及时、完整履行了复议决定确定的职责。
更重要的是，移送只是行政机关之间的工作流转，并不等于对投诉事项的最终调查处理。被上诉人作为建设领域主管部门，应当对其职责范围内的受理、初步调查、证据收集、专业判断和结果告知承担相应责任，不能用“已移送”替代“已查明、已处理、已告知”。
四、一审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错误，本案不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且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一审判决确认《回复》违法，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仅作确认违法处理，并认为该程序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代理人认为，该法律适用错误。
首先，被上诉人的违法不是轻微程序瑕疵，而是对连续三份行政复议决定所确定职责的未完成履行。27号决定要求30日内履职，192号决定撤销回复并要求60日内重新回复，399号决定再次撤销回复并要求30日内重新调查回复。被上诉人在三次复议纠错后仍未形成实质处理结论，这已经超出“程序轻微违法”的评价范围。
其次，被上诉人的违法对上诉人权利具有持续实际影响。上诉人投诉的事项涉及C级危房、墙体裂缝维修加固、结构补强资质、违法建设查处以及鉴定报告问题。三份复议决定已经反复说明该事项需要调查核实和重新回复。只要被上诉人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调查处理结论，上诉人的投诉查处请求权、知情权和房屋安全利益就仍未得到实质保障。
再次，单纯确认违法不能实现行政诉讼的救济目的。一审判决确认违法后，如果不判令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职责，被上诉人仍可继续以等待其他机关处理、后续再回复等方式拖延，上诉人仍然得不到针对砚瓦池横街42号违法建设事项的明确调查处理结果。这种裁判结果不能解决本案争议，也不能落实三份行政复议决定的实质要求。
因此，本案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适用条件。
五、本案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判令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本案已经具备适用该条的条件。
第一，被上诉人具有法定职责。三份行政复议决定均以被上诉人对砚瓦池横街42号违法建设、鉴定报告、施工资质等投诉事项负有调查处理职责为前提。399号决定更明确指出，本案系对开福区砚瓦池横街42号房屋建筑活动、质量安全提出投诉，被上诉人具有受理申请人投诉的法定职责。
【批注】法定职责还可进一步补充具体法源，例如《建筑法》《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等。若正式提交法院，建议结合一审判决引用条文补强。
第二，履职事项明确。三份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反复锁定履职对象和履职内容，即对砚瓦池横街42号房屋违法建设事项、旭汇公司施工资质问题、湘力公司鉴定报告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明确回复。
第三，履职期限明确。27号决定责令30日内履职，192号决定责令60日内重新回复，399号决定责令30日内重新作出调查回复。被上诉人没有在399号决定确定的期限内完成实质性调查回复。
第四，被上诉人仍有继续履行可能。被上诉人可以对案涉施工、资质、鉴定、移送、查处进展等事项继续调查核实，形成明确、具体的书面处理结果，并依法告知上诉人。该职责并不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履行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判令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而非仅确认违法。
六、被上诉人关于“已经移送城管”的抗辩不能免除其履职义务
被上诉人如主张已经将案件移送城管执法机关，因而履职完毕，该抗辩不能成立。
第一，移送行为发生在复议决定期限之后。根据现有材料，《案件移送函》形成时间为2025年6月16日，明显晚于399号复议决定责令30日内重新调查回复的期限。
第二，移送行为不能替代调查回复。399号复议决定责令的是“重新作出调查回复”，而不是仅作移送。被上诉人应对投诉事项形成明确、具体的调查处理意见，并依法告知上诉人。
第三，移送不能消除三份复议决定已经确认的问题。27号、192号、399号复议决定反复纠正的是被上诉人未实质履职、事实认定不清、普通装修判断错误等问题。若被上诉人仅通过迟延移送即被认定履职完成，三份复议决定关于调查核实、重新回复、结构补强和资质问题的认定将被落空。
因此，“已经移送城管”至多是说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工作流转，不能作为驳回上诉人要求限期履职请求的理由。
七、一审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实质上放空了三份行政复议决定的约束力和上诉人的核心救济请求
上诉人在一审中的核心诉求，是要求被上诉人对投诉事项的重新调查处理结果作出明确、具体的书面答复并依法送达。该请求与27号、192号、399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要求一致，均指向被上诉人应当完成实质性调查处理。
一审判决确认2025年4月22日《回复》违法，却驳回其他诉讼请求，未判令限期履行。这使得上诉人在三次行政复议均获得纠偏、一审也确认被上诉人《回复》违法后，仍无法获得一个可执行的、具有明确履行内容和履行期限的司法救济结果。
行政诉讼的功能不应停留于抽象确认违法。对于已经由三份复议决定层层锁定、且一审已经确认《回复》违法的不履职案件，人民法院应通过判令限期履行实现实质救济。否则，被上诉人只需不断作出新的形式性回复或程序性移送，即可规避行政复议决定和行政判决的实际约束。
八、结论意见
综上，代理人认为：
一、三份行政复议决定已经连续确认和纠正被上诉人履职问题，明确要求其对砚瓦池横街42号违法建设事项进行实质调查处理并重新回复；
二、399号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否定“普通装修论”，明确案涉C级危房墙体裂缝维修加固属于结构补强，需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三、2025年4月22日《回复》未回应三份复议决定已经锁定的核心事项，不构成实质履职；
四、2025年4月22日《回复》所称“已移送”与2025年6月16日才形成《案件移送函》的事实不一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及时、完整履职；
五、一审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错误，本案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判令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
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5）湘8601行初1509号行政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对上诉人投诉的开福区砚瓦池横街42号房屋违法建设事项依法履行调查处理职责，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上诉人。
以上代理意见，请二审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代理人：
【批注】落款需填写实际代理人姓名，并补充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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